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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出差旅費 

Q1：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該機關位於臺北市，甲君住家位於桃

園市，某日因公奉派至宜蘭出差，甲君當日直接自住家前往宜蘭。甲君

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報支由桃園至宜蘭自強號火車票價？ 

A1：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

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

報支；同要點第 11 點亦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二) 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原行政院主計處）94 年 5 月 11 日處忠字

第 0940003258 號「主計長信箱」解釋交通費之請領以機關所在地

或住籍地為報支依據之疑義略以：住籍地若較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

費用較高時，僅能報支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間之交通費；住籍地前往

出差地點為順路，並可節省公帑時，出差人選擇由住籍地出發，則交

通費依實際發生之費用，僅能報支住籍地至出差地之交通費。 

(三) 甲君出差係由 A 機關派遣，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旅費應按出差必經

之順路計算，應以 A 機關所在地臺北作為報支交通費起點，僅能報

支臺北至宜蘭自強號火車票價之交通費。 

Q2：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機關，該機關位於臺北市，甲君住家位於桃園

市，某星期五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甲君當日由臺北搭乘高鐵前往高雄，

並於星期日搭自強號火車回桃園。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

報支星期五由臺北至高雄高鐵與星期日自高雄至桃園自強號火車？ 

A2：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

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

報支；同要點第 11 點亦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二) 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原行政院主計處）94 年 5 月 11 日處忠字

第 0940003258 號「主計長信箱」交通費之請領以機關所在地或住

籍地為報支依據之疑義略以：住籍地若較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費用

較高時，僅能報支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間之交通費；住籍地前往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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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為順路，並可節省公帑時，出差人選擇由住籍地出發，則交通費

依實際發生之費用，僅能報支住籍地至出差地之交通費。 

(三) 再查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原行政院主計處）97 年 5 月 27 日處忠

五字第 0970002791 號書函解釋奉派出差，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

其交通費得否報支略以：交通費之報支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作

為報支起訖點，出差人員如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經費範圍內，提前

出發或延後返回，得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核實報支差旅費。 

(四) 甲君星期五搭乘高鐵至高雄出差，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旅費應按出差

必經之順路計算，爰其星期五交通費報支臺北至高雄高鐵票價。另甲

君星期日自高雄至桃園火車票價，得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經費範

圍內，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核實報支其自強號火車票價。 

Q3：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甲君於網路上

訂火車票，並於便利超商取票致產生手續費。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

列交通費項下報支該手續費？ 

A3：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2 點規定略以：旅費分為交通費、住

宿費及雜費。復查 93 年 12 月版#588 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解釋

鐵路局語音訂票及郵局代售火車票所收取之手續費可否一併報支交

通費略以：鐵路局語音訂票及郵局代售火車票之手續費，應屬雜費涵

蓋項目，故不可併票價報支交通費。 

(二) 甲君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衍生超商取票手續費，依前開規定及解釋，

係屬雜費涵蓋項目，不得報支交通費。 

Q4：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該機關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某日奉派

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公務，甲君當日搭乘計程車前往。甲君

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報支計程車費？ 

A4：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

區，除因業務需要，經機關核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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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君搭乘計程車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理公務，倘因業務需要，

經簽奉機關核准同意，則甲君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理公務搭

乘計程車費用可報支交通費。 

Q5：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該機關位於臺北市，因公奉派至桃園

市復興區出差，因地處偏遠且交通不甚便利，甲君遂自行駕駛自用汽

車前往。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報支本次出差所產生之

過路費與油料費及停車費？ 

A5：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如因業務需要，駕駛

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

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 

(二) 甲君因出差地偏遠且交通不甚便利，自行駕駛至出差地，依前開規

定，其差旅費所列交通費不得報支自行駕駛所產生之過路費與油料

費及停車費，惟可報支臺北市至桃園市復興區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

等級之票價。 

Q6：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甲君係以手機

票證搭乘高鐵，應如何取據俾憑辦理差旅費之核銷？ 

A6：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搭乘高鐵者，應檢附

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覈實報支。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 年 5 月 6

日主會財字第 1041500063B 號書函略以：據高鐵公司告以，以手機

票證方式搭乘高鐵者，可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透由網路下載

購票證明。 

(二) 甲君以手機票證搭乘高鐵至高雄出差，依前開規定及函示，可於搭乘

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透由網路下載購票證明作為核銷憑證。倘由網

路下載購票證明，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 點規定，由經

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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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以電子登機證搭乘飛機至澎湖出差，

僅檢附機票票根即向 A 機關會計室辦理核銷。A 機關主辦會計聽到該

室內部審核人員乙君請甲君補附登機證存根或以網路下載列印電子登

機證紙本並簽名後辦理報支，此時，A 機關主辦會計應如何告知乙君

相關規定？ 

A7：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第 1 項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

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

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票

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

者，不得報支。」 

(二) 基此，主辦會計應告知乙君，依前開規定，僅須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

文件，即可辦理核銷，無須再檢附登機證存根或以網路下載列印電子

登機證紙本。 

Q8：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於某年 12 月 20 日因公奉派至臺東出

差，因年底業務較為繁重，遂遺忘報支差旅費。當想起要辦理報支差

旅費時已為次年 2 月 2 日。此時出差所屬年度已結束，經費亦停止使

用，此時，甲君得否申請該筆差旅費？ 

A8：  

(一)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2 月 5 日主會財字第 1051500034 號書函

略以：機關各項支出，已取得合法憑證，且屬年度預算得支付之項目，

則可依規定支付，會計單位不宜以延遲報支，而拒絕受理；又依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95 公審決字第 0156 號復審決定書略以：公

務人員依據法令規定請領出差旅費為公法上財產請求權，該請求權

之消滅時效於法律上並無特別規定，應適用行政程序法消滅時效之

規定。爰因公奉派國內出差之相關差旅費，在不違反經費支用規定之

原則下，可於支付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非限於實際出差年

度）；惟如有因人為疏失致延宕結報等情事，得視情況專案簽辦釐清

查明相關人員責任後據以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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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復查「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略以：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

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

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三) 再查「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4 條之 1 規定：「下列公務人員之公法

上財產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依本法行之：……二、因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者：……(三)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 

(四) 甲君因年底業務繁重，於次年度申請上年度至臺東差旅費，依前開規

定及函示，即可申請差旅費，倘有人為疏失致延宕結報等情事，得視

情況專案簽辦釐清查明相關人員責任後據以報支，又至遲不得逾請

求權 2 年行使時效。 

Q9：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利用公餘撰寫短篇小說並獲客家委員

會之桐花文學獎優等獎殊榮，且獲該會邀請至高雄頒獎典禮受獎，甲

君可否申請差旅費？ 

A9：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1 點規定：「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國內出差，其出差旅費之報支，

特訂定本要點。」；同要點第 15 點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及公營

事業機構員工，其國內出差旅費之報支，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二) 又查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原行政院主計處）97 年 4 月 10 日忠七

字第 0970001950 號「主計長信箱」解釋個人受獎或代表單位受獎

時，可否列支差旅費問題略以：奉派代表機關受獎，係屬處理公務，

可依規定支領差旅費；至個人受獎時，如係屬因公獲獎，並奉機關核

派以出差方式辦理者，亦得依前開報支要點規定報支差旅費。 

(三) 甲君獲獎係個人行為，其至高雄受獎非屬公務性質，故不能申請差旅

費。 

Q10：臺北市政府 A 機關以「○○廣場景觀工程」參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公共工程金質獎」並榮獲優等獎。甲君奉派至高雄受獎，其可

否申請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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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1 點規定：「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國內出差，其出差旅費之報支，

特訂定本要點。」；同要點第 15 點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及公營

事業機構員工，其國內出差旅費之報支，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二) 又查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原行政院主計處）97 年 4 月 10 日忠七

字第 0970001950 號「主計長信箱」解釋個人受獎或代表單位受獎

時，可否列支差旅費問題略以：奉派代表機關受獎，係屬處理公務，

可依規定支領差旅費。 

(三) 甲君係奉派代表機關受獎，屬處理公務，可依規定申請差旅費。 

Q11：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對於所承辦公共工程之品質制度之

建立與執行績效卓著，爰獲機關推薦參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

共工程金質獎」之個人貢獻獎項並榮獲優等獎。甲君至高雄受獎，其

可否申請差旅費？ 

A11：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1 點規定：「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國內出差，其出差旅費之報支，

特訂定本要點。」；同要點第 15 點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及公營

事業機構員工，其國內出差旅費之報支，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二) 又查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原行政院主計處）97 年 4 月 10 日忠七

字第 0970001950 號「主計長信箱」解釋個人受獎或代表單位受獎

時，可否列支差旅費問題略以：個人受獎時，如係屬因公獲獎，並奉

機關核派以出差方式辦理者，亦得依前開報支要點規定報支差旅費。 

(三) 本案應由機關本權責認定甲君之個人貢獻獎是否屬因公獲獎並奉機

關核派以出差至高雄受獎，則可依規定申請差旅費；反之，則不能申

請差旅費。 

Q12： 臺北市政府 A 機關為辦理「○○新建工程」以工程管理費雇用臨時

技術人員甲君，某日奉派出席ｘｘ部於宜蘭召開補助北部地區重大工

程執行檢討會議。甲君認為上開會議含括該機關多項工程，且其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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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出席代表之一，遂主張應以機關業務費支應其差旅費，不應由工程

管理會支應。此時，A 機關的主辦會計應如何處理？ 

A12： 

(一) 查「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第 5 點規

定：「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之支出項目，應按下列規定核實列支：……

（一）工作人員所需差旅費、加班費、誤餐費、交通費及因工程傷亡

醫療費、工程人員意外傷亡慰問金之支出。……（六）因工程、土地

取得或地上物拆遷補償之需要，聘請臨時專業顧問、臨時專門技術人

員，僱用臨時之測工、技工、工友等薪資及相關費用支出。……」。  

(二) 準此，A 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其係基於前開工程之因素出席該

會議，俾以說明相關執行情形，爰此，仍依前開規定由工程管理費支

應差旅費。 

Q13： 甲君服務於臺北市政府 A 機關，該機關位於臺北市，甲君住家位於

桃園市，因公奉派至高雄出差，甲君當日由臺北搭乘高鐵前往高雄，

而回程時搭高鐵自高雄回桃園。甲君是否得於差旅費所列交通費項下

報支由臺北至高雄與自高雄至桃園高鐵票價？  

A13： 

(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

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

報支；同要點第 12 點亦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二) 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原行政院主計處）94 年 5 月 11 日處忠字

第 0940003258 號「主計長信箱」交通費之請領以機關所在地或住

籍地為報支依據之疑義略以：住籍地若較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費用

較高時，僅能報支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間之交通費；住籍地前往出差

地點為順路，並可節省公帑時，出差人選擇由住籍地出發，則交通費

依實際發生之費用，僅能報支住籍地至出差地之交通費。 

(三) 甲君奉派至高雄出差，依前開規定及函釋，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

計算，雖甲君住籍地在桃園且與前往出差地點高雄為必經之順路，惟

機關所在地於臺北，究其去程由何地出發，又回程抵至何地，得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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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在不超過機關所在地與出差地間交通費範圍內，依業務實際需要

核實報支。 

Q14： 甲君為臺北市政府 A 學校老師，經奉派參加連續 2 日以上不連續期

程（例如：每週一、三、五或為期一個月之每週一）之訓練研習課程，

有關甲君受訓期間由學校或自家出發至受訓地點之往返交通費，得否

報支？ 

A14： 

(一) 查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 3 點規定：

「受訓人員參加訓練或講習，服務機關得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補助其於訓練或講習前後，由服務機關至訓練機構間之起、

返程日交通費。服務機關因急要公務通知受訓人員返回處理者，除前

項交通費外，得另補助其往返服務機關、訓練機構間之交通費。」；

次查同要點第 8 點第 2 項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得參照本要點之規

定，自行訂定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規定；其未訂定

者，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 鑒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前已於 104 年 4 月 28 日以主基營字第

1040200305 號函釋示略以：受訓人員於每週訓練日後，若仍須返回

服務機關工作，並俟下一週再赴訓練機構受訓者，其與各機關派員參

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 3 點規定受訓人員於受訓期

間返回服務機關處理公務之情形相類似，故服務機關得衡酌實際情

況，於起、返程日外，另補助其往返服務機關至訓練機構間之交通費。 

(三) 惟考量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原行政院主計處）前亦於 94 年 8 月 31

日以處實一字第 0940006759 號函釋示略以：如訓練機構於某一定

點路段間已備有交通車供學員搭乘，而學員雖係自行開車前往，但於

請領交通費時，其與訓練機構提供交通車行駛路段重疊部分，則不得

再報支交通費。 

(四) 準此，有關甲君經奉派參加連續 2 日以上或不連續期程之訓練研習

課程，於訓練研習期間如須返回服務學校工作者，還請依以上規定及

精神並本誠信原則，檢陳具體理由覈實請款，學校再依經費狀況於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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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核准後予以補助。又學校倘有上開以外之其他特殊個案情形，仍

請逕與主管機關教育局會計室研議後辦理，以求周延。 

Q15： 使用電子登機證搭機，是否一定要取得航空公司開立之實體登機證或

搭機證明，始得報支出差旅費？ 

A15： 各機關機票款項報支，因現行航空公司作業多已電子化，使用電子登

機證者，得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 點及第 21 點規定，以網路

下載列印電子登機證紙本並簽名後辦理報支。（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10 月 28 日主會財字第 1051500287 號書函） 

Q16： 外籍人士是否須檢附登機證報支機票款？ 

A16：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係規範我國公務人員出國差旅費報支規定，各

機關邀請外籍人士來臺並非該要點規範對象，外籍人士抵臺已有搭機

事實，無須依該要點規定檢附登機證。（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10 月

28 日主會財字第 1051500287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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